
安徽省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5•15”
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2022 年 5 月 15 日凌晨 3 时 30 分左右，由安徽省公路桥梁

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路桥公司）总承包的合肥市西二环（北

二环—樊洼路）快速化改造工程 2 标段项目工地发生一起高处坠

落事故，造成 1 人死亡。

依据《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493号）等法律法规，经合肥市人民政府授权，合

肥市应急管理局提级调查该起事故，并牵头成立了安徽省公路桥

梁工程有限公司“5·15”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

调查组），以合肥市应急管理局为组长单位，市公安局、市城乡

建设局、市总工会为成员单位，同时，邀请市监察委员会和市人

民检察院派员参加，并聘请了建筑安全、应急救援等方面的专家

参与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

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查阅资

料、询问证人、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

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

关责任人员及单位的处理建议，及事故防范措施。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合肥市西二环（北二环-樊洼路）快速化改造工程，南起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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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路，北至清源路以北海亮兰郡西门，道路全长 5.1km。分两

个标段实施，其中 2 标段位于庐阳区，施工范围为南起南淝河以

北 180m、北至清源路以北海亮兰郡西门处，地面道路长 2.328km，

高架桥长 2.1km。建设内容主要包含：高架主线、立交匝道/平

行匝道新建，地面西二环、合淮路及横向道路附属设施改造。

总包单位省路桥公司，劳务分包单位合肥腾冲机械工程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合肥腾冲公司），监理单位广东天衡工程建设咨

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天衡公司）。

2022 年 5 月上旬，项目正在进行钢箱梁临时支架顶部安装

调节块作业。

图 1.施工现场俯视图

（二）事故相关单位情况

1.建设单位。合肥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以下简称市重点

局），事业单位法人，负责政府投资的项目建设过程的组织、管

理和监督工作，包括参与政府投资项目的施工、监理单位的招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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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工作；负责政府投资项目的建设过程中的现场管理协调、工程

质量、安全生产、技术档案管理、按项目进度拨付经费、编制工

程决算、竣工报告、参与工程项目竣工验收等工作。项目管理二

处具体负责西二环（北二环—樊洼路）快速化改造工程现场建设

管理。岳**是该项目负责人，全权代表市重点局履行工程质量安

全职责，为市重点局聘用人员。

2.总包单位。省路桥公司
①
，公司具有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

特级；可承接公路各等级工程施工总承包、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

理业务。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桥梁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隧道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公路路基

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公路交通工程（公路安全设施）专业承包壹

级等资质。

2021 年 12 月 8 日，省路桥公司中标，12 月 27 日，与市

重点局签订总承包施工合同。该项目经理周*，生产经理、项目

书记王**。2021 年 12 月 20 日开工建设，计划竣工日期 2023 年

6 月 23 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 550 天。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土石

方工程、道路工程、排水工程、交通工程、桥梁工程、照明工程、

滴灌工程等。

3.劳务分包单位。合肥腾冲公司
②
,成立于 2015 年 05 月 14

日，住所合肥市瑶海区龙岗开发区海洲景秀世家 65 幢 406 室，

① 1986 年 10 月 27 日成立，住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黄山路 445 号，法定代表人：钱申春，注册资本：壹拾

柒亿壹仟壹佰陆拾壹万捌仟捌佰捌拾柒圆整。

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00343799715B；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营业期限：2015 年 05

月 14 日至 2045 年 05 月 13，经营范围：机械工程、道路及桥梁工程、道路道排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工程

机械租赁；钢结构安装；建筑劳务分包（除劳务派遣）；普通道路货物运输（除快递）。（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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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李**，注册资本伍佰万圆整。具有特种工程（特种设

备的起重吊装）专业承包不分等级资质。持有效安全生产许可证
①
。

2022 年 4 月 5 日，省路桥公司与合肥腾冲公司签订西二环

（北二环-樊洼路）快速化改造 2 标段工程钢箱梁吊装专业分包

合同，合同价 2227.9812 万元人民币，开工日期 2022 年 4 月 10

日，结束日期 2022 年 10 月 7 日，总日历工作天数为 180 天。该

项目指挥部总指挥李**，副总指挥程*，工程技术部桂**，安全

生产部韦*。

4.监理单位。广东天衡公司
②
，成立于 2000 年 6 月 30 日，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康湖大街 79 号 701 房，法定代表人董*，注册

资本壹仟零捌拾捌万圆整，具有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市政公

用工程监理甲级、公路工程监理乙级、机电安装工程监理乙级、

水利水电工程监理乙级资质。

2021 年 11 月 24 日，市重点局与广东天衡公司签订西二环

（北二环-樊洼路）快速化改造 2 标段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签约

酬金为 923.1892 万元，监理服务期期为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工程

质保期满止。2021 年 12 月 16 日，广东天衡公司任命了项目监

理机构人员，邢**为总监理工程师。

5.监管单位。合肥市建筑质量安全监督站（以下简称市质安

①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皖）JZ 安许证字[2011]027394，发证机关：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许可范围：建

筑施工，有效期至：2024 年 07 月 02 日。

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723845875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营业期限：2000 年 6
月 30日至长期，经营范围：专业技术服务业（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查询，网址：

http://cri.gz.gov.cn/。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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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站），市城乡建设局下属单位，受市城乡建设局委托，负责

对全市市政和房建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进行监督。

（三）事故作业情况

事故地点在合肥市西二环（北二环—樊洼路）快速化改造工

程 2 标段 D 匝道第六联钢箱梁临时支架施工现场，事故作业是在

钢箱梁临时支架顶部双拼工字钢梁上安装钢垫块支点。

第六联钢箱梁临时支架长 9m，宽 2m，高约 7.8m。临时支架

顶部的双拼 32a#工字钢宽度为 26cm，顶部钢垫块采用调节钢管

制成，直径为 325mm，钢管壁厚度 8mm，高度为 35cm。

图 2.临时支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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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事故临时支架顶部图

2.事故移动式升降工作平台情况

事故移动式升降工作平台（以下简称工作平台）型号为徐

工牌 XGS28，事故作业中作为作业平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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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事故移动升降工作平台

（四）事故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市重点局。与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在施工合同、监理合同

中对安全管理作出相关规定和要求，组织了对施工现场的质量安

全巡查。通过领导带队检查、局第三方巡查、处室专项检查、项

目办日常检查等多种形式，形成有效记录共 160 份，排查隐患

689 起并全部整改，印发调度会议纪要 48 份。对项目监理机构

人员配备不足和更换人员不相符问题进行了处罚，但未督促整改

到位。

2.省路桥公司。2021 年 12 月 16 日，省路桥公司成立西二

环（北二环-樊洼路）快速化改造工程-2 标段项目部。制定各级

管理人员岗位安全职责、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应急预

案、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等规定，与分包

公司签订了安全管理协议、安全生产责任书，明确了双方的权利、

责任和义务。

2022 年 1 月 10 日，项目部印发了《关于西二环（北二环-

樊洼路）快速化改造工程-2 标段夜间施工管理办法的通知》规

定：“夜间施工（22:00-次日 6:00）必须向项目部管理人员进

行报备，严禁未经报备，擅自施工”。

3.合肥腾冲公司。制定了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

专项施工方案、综合性应急救援预案，制定了《钢箱梁吊装施工

方案》，但安装调节块作业人员不具备高处作业资格，2022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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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2 日对新入职工人当天培训课时记录为 20 学时，13 日培训

课时记录为 3 学时，与实际培训时间不符。

4.广东天衡公司。制定了项目监理规划和监理实施细则、安

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等。合同约定项目监理机构的人员为 27 人，

事发时实际配备 20 人；未审查出总包单位未如实记录安全教育

培训内容的问题；未发现从事高处作业人员不具备高处作业资格

的问题；对劳务单位夜间开展高处作业的行为失察。

5.市质安监督站。自项目开工以来，进行了 9 次检查，下发

《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意见书》9 份，对检查出的问题均

下发了整改通知书，并收到项目部的整改反馈。2022 年 2 月 2

日、 2 月 21 日抽查发现高处作业人员未持证的问题，均按期整

改完毕。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应急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2 年 5 月 15 日凌晨 3 时左右，合肥腾冲公司临时支架安

装班班长赵**带领计**、朱**两人到 D 匝道第六联钢箱梁临时支

架顶部安装钢垫块。

赵**安排计**和朱**将钢垫块搬到工作平台后，赵**操作工

作平台至到临时支架顶部，将安全带固定在双拼工字钢梁上，骑

跨在工字钢梁上安装钢垫块，计**在临时支架下面进行配合性工

作，朱**负责搬运钢垫块等。3 时 30 分左右，赵**有点摇晃，

距离举升位置的工作平台约 1 米，计**提醒其下来，随后，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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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掉安全带，准备上工作平台时坠落。

图 5.事故示意图

（二）应急援救及善后处置情况

计**和朱**于 3 时 41 分拨打合肥急救中心 120 电话，救护

车将赵**送至武警安徽省总队医院抢救，后转院安徽医科大学第

四附属医院进行救治，10 时 29 分赵**经抢救无效死亡。

5 月 17 日，合肥腾冲公司和赵**家人达成赔偿协议，善后

工作完成。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死亡人员情况

赵**，男，37 岁，汉族，河北保定市人，合肥腾冲公司作

业人员。

（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

等规定，核定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 155 万元。

四、事故发生原因和事故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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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接原因

赵**违章作业，离开工作平台
①
骑跨在工字钢梁上安装钢垫

块，返回登高车途中，卸掉安全带高处坠落是事故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合肥腾冲公司，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安排无高处作

业资格人员从事高处作业
②
，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

款
③
；未如实记录安全教育培训内容，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二

十八条第四款
④
的规定；违规进行夜间作业，未按规定向总包单

位报备。

2.省路桥公司，未认真履行总包单位的安全管理责任，项目

施工管理存在漏洞。未辨识出赵**不具备高处作业资格的隐患；

对夜间施工现场失管，未采取有效措施管理劳务公司夜间违规施

工情况，导致事故施工现场存在的隐患失管失察，违反《安全生

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⑤
的规定。

3.广东天衡公司,未严格履行监理职责。未按合同约定足额

配备项目监理机构的人员，未审查出施工单位未如实记录安全教

① 省路桥公司《钢箱梁制作与安装专项施工方案》中 5.2.2 高空作业安全措施：（8）本工程临时支架上不设置操
作平台和上下通道，采用带围栏的登高车，保证作业安全。
②《高处作业分级》GBT3608-1993 3.1 高处作业：凡在坠落高度基准面 2m 以上（含 2m）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

的作业称为高处作业。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

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

④《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四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

和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

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

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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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培训内容的问题，违反《安徽省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办法》

第二十三条第（七）项
①
之规定；未发现从事高处作业人员不具

备高处作业资格证的问题，违反《建设工程监理规范》5.5.2
②
和

《安全生产法》第四条之规定。

（三）有关单位存在的问题

市重点局，未认真履行建设单位的安全管理责任，对项目监

理机构人员配备不足问题未督促整改到位。

（四）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安徽省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5·15”高处

坠落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建议给予行政处罚人员

1.李**，合肥腾冲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公司全面工作。未

组织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安排无高处作业资格

人员从事高处作业，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

负有责任。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二十条第（三）（五）项之规

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③
之规定，建议

由应急管理部门给予其罚款的行政处罚。

2.张*，省路桥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全面工作。同时包保

①《安徽省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对施工单位的下列安全管理事项进行审查：

（七）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情况；

② 《建设工程监理规范》5.5.2 项目监理机构应审查施工单位现场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情况，并应审

查施工单位安全生产许可证及施工单位项目经理、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的资格，同时应核查施

工机械和设施的安全许可验收手续。

③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
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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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项目。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项目部存在的安全

管理问题失察，其行为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五条
①
之规定，对

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

项之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给予其罚款的行政处罚。

3.周*，省路桥公司合肥市西二环（北二环—樊洼路）快速

化改造工程 2 标段项目项目部经理，主持项目部全面工作，未严

格履行其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有效组织落实施工过程安全生产

和隐患整改，其行为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②
和《建筑

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12.0.2
③
之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

有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④
之规定，建议由城乡

建设部门给予其暂停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应急管理部门给予

其罚款的行政处罚。

4.董*，广东天衡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

工作。未严格组织事故监理部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

标准实施监理，对事故监理部安全监理存在的问题失察，且 2022

年公司在合肥监理的 3 个项目发生事故，其行为违反《建设工程

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三款
⑤
和《安全生产法》第四条

①《安全生产法》第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
全面负责。其他负责人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
②《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二）组
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
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③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12.0.2 企业的工程项目部应根据企业安全管理制度，实施施工现场安全生
产管理，内容应包括：4 有效落实施工过程的安全生产，隐患整改。
④《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
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
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
刑事责任。
⑤《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 工程监理单位和监理工程师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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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第（一）项之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给予其罚款的行政处罚。

（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单位

1.合肥腾冲公司，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安排无高处作

业资格人员从事高处作业，未如实记录安全教育培训内容，违规

进行夜间作业，未按规定向总包单位报备。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依据《安全生产法》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
①
之规定，建议由

应急管理部门给予其罚款的行政处罚。

2.省路桥公司，未认真履行总包单位的安全管理责任，项目

施工管理存在漏洞。未辨识出赵**不具备高处作业资格的隐患，

对夜间施工现场和事故施工现场存在的隐患失管失察，对事故发

生负有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之规

定，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给予其罚款的行政处罚。

3.广东天衡公司，未严格履行监理职责。未按合同约定足额

配备项目监理机构的人员，未审查出施工单位未如实记录安全教

育培训内容的问题，未发现从事高处作业人员不具备高处作业资

格证的问题，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一百一

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给予其罚款的行

政处罚。

（三）建议作出书面检查的单位

准实施监理，并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承担监理责任。

①《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

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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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重点局，未认真履行建设单位的安全管理责任，对项目监

理机构人员配备不足问题未督促整改到位。建议责成其向合肥市

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四）其他处理意见

岳**，市重点局事故项目业主代表。未正确履行安全生产管

理职责，对项目监理机构人员配备不足问题未督促整改到位。建

议市重点局按照单位聘用人员管理制度进行处理。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合肥腾冲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建立健全安全

生产责任制，层层明确人员的安全生产职责；要服从总包单位的

管理，遵守规定，加大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力度，确保特种

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提高从业人员安全专业技能和自我保护意

识；强化安全生产现场管理，加大隐患排查力度，保障安全施工。

（二）省路桥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要依据安全生产

法律责任的规定落实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责任；加强对作业人员

安全教育培训、特种作业持证情况的检查；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

施工现场管理，做到管理和施工同步，消除安全管理漏洞。

（三）广东天衡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切

实承担起建设工程安全监理责任；严格按照合同要求配齐监理人

员，强化落实项目监理人员的安全职责；要加强夜间巡视、检查，

防范违规施工，消除施工现场的安全隐患；要认真审查安全教育

培训和持证情况，杜绝无证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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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重点局，要加强对各参建单位的安全工作进行统一

协调管理；要细化安全管理协议内容，并监督施工单位和监理单

位按规定配备人员，严格履行安全生产责任；要加强对施工现场

的安全检查，并对检查出的问题，督促整改到位。

（五）市质安监督站，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严格按照“三

管三必须”的要求，切实落实行业监管职责；要进一步强化对建

设施工项目的安全监管，加强对施工现场的监督和指导，及时排

查和消除事故隐患，有效防范建筑施工领域安全事故的发生。

合肥市人民政府安徽省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

“5·15”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

2022 年 9 月 13 日


